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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化学工程与环境学院共用气瓶室安全管理

规定》的通知

经学院 2025 年第 25 次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现将《化

学工程与环境学院共用气瓶室安全管理规定》印发，请遵照

执行。

化学工程与环境学院

2025 年 6 月 11 日



化学工程与环境学院共用气瓶室安全管理规定

为规范和加强我院气瓶的安全管理，规范实验气瓶的使用，减少

隐患，严防事故发生，确保科研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气瓶安全监察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和《中

国石油大学（北京）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结合学院实际情况，制

定本规定。

一、气瓶室安全信息牌

每间气瓶室须设置安全信息牌，并张贴于门外显著位置，并及时

更新安全信息牌。

二、气瓶室门禁权限管理

气瓶室采用门禁管理，防止无关人员进出。气瓶室权限实行学院

安全员总管、楼层划片授权管理，每层楼气瓶室设置气瓶室管理员 1

人并授权门禁，气瓶室安全负责人安排固定人员排班每日到气瓶室开

门检查，并做卫生、安全检查记录。

气瓶室管理员职责：

1. 负责落实学校和学院的气瓶安全管理规章制度。

2. 检查进出气瓶必须严格履行有关手续，检查气瓶追溯

标识（有效二维码））,原始记录做到真实、准确。

3. 做好气瓶室进出人员登记、记录，有权制止无关人员

进入。

4. 监督、检查气瓶须有效固定，有状态标识（满、使用、

空），有使用房间、气路流向及气体类别相关标识。



5. 禁止气瓶室内堆放与气瓶无关的闲杂物品。

6. 做好各使用房间气瓶数量的严格把控，气瓶室内严格

把控同类气体备用气瓶只能存放 1 瓶（以气瓶室为单位），并督促实

验室及时处理废旧气瓶、不合格气瓶以及空瓶，避免气瓶室内气瓶超

量。

三、气瓶室安全责任落实

气瓶室安全管理以“谁使用、谁管理、谁负责”为原则，各使用

实验室房间的安全负责人对本气瓶室的气瓶安全负直接管理责任。负

责制定本实验室的气瓶安全使用操作规程和事故应急处理措施，并对

具体使用人员进行安全教育、指导和监督，负责气瓶在本实验室的安

全使用和存放，做好气瓶使用台帐管理和安全相关技术资料存档工作。

四、气瓶室气体安全管理

1.实验气体安全包括气瓶安全、气路安全、气体使用安全等方面。

2.气瓶须有效固定，有状态标识（满、使用、空），远离热源和

火源，避免暴晒，附近张贴警示标识，周围不得放置易燃易爆品，禁

止在楼道、大厅等公共场所存放气瓶。

3.气体管路连接须符合标准，做到整齐有序，有标识。不得将气

体管线直接放置在地上，对于存在多条气体管路的房间须张贴详细的

管路图。

4.气瓶使用前须检查气瓶的安全状况，使用后及时关闭气瓶总阀，

再次检查其安全状况。如检查中发现达不到安全使用要求的，应立即

停止使用，及时联系供应商处理，严禁私自处理。



5.气体钢瓶存放点须通风、远离热源、避免暴晒，地面平整干燥，

气瓶的存放应控制在最小需求量。可燃性气体与氧气等助燃气体不混

放。

6.有钢瓶定期检验合格标识（由供应商负责），无过期钢瓶、未

使用的钢瓶有钢瓶帽，钢瓶气体合格证内容完整、正确，气瓶颜色符

合 GB/T 7144-2016 气瓶颜色标志的规定要求，确认“满、使用中、

空瓶”三种状态，使用完毕，及时关闭气瓶总阀。

7.操作易燃易爆性气瓶时，应配备专用工具，并严禁与油类接触。

操作人员不得穿戴沾有各种油脂或易感应产生静电的服装手套操作，

以免引起燃烧或爆炸。

8.实验室腾退前，需检查确认气瓶室内使用气瓶情况并做及时处

理，避免气瓶室内堆放无人认领气瓶，占用空间。

9. 严禁在气瓶室堆放大量气瓶。

10.气瓶间不得放置气瓶以外其他无关物品，保持气瓶间干净整

洁。

五、应急处置和责任追究

1.气瓶发生事故时，事故现场人员应立即通知所在实验室安全责

任人和分管领导，学院按照气瓶室制定的应急预案，立即组织救援，

同时上报实验室安全管理办公室、保卫处等有关职能部门，并积极配

合事故调查处理与善后处理。

2.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未取得资质的供应商处购买或租用气

瓶，不得从未取得资质的气瓶充装单位进行气瓶充装，不得私自购买、



使用、转让、销售、运输、储存和处置气瓶。违反以上规定者，学校、

学院将根据具体情况，追究有关责任人。

3.气瓶存放和使用不符合本办法规定，使用实验室没有规范的操

作要求、未对使用人进行操作培训和技术安全指导或使用人不按操作

规程使用气瓶的，学院将责令其立即整改。因以上行为造成事故的，

学院将依据有关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构成违法的，由有关部门依

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六、附则

1.本规定未尽事项，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2.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领导小

组负责解释。

化学工程与环境学院

2025 年 5月 10 日

化学工程与环境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5 年 6月 11日印发


